市内调动程序

1．用人单位于每年4月10日、9月10日前分两次向基地提交申请市内员工调动报告，将每人《信息登记表》逐项填写清楚，并将以下5项资料备齐，不齐者不予受理。
⑴进深调令或毕业生报到介绍信复印件 (原档案所在单位人事部复印并加盖单位公章) ;
⑵户口本或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；

⑶学历证、学位证、职称证原件及复印件；

⑷婚姻状况及计划生育证明；根据实际情况提供结婚证、独生子女证、计划生育证明（无论已婚、未婚都需提供。此证明须户口所在居委会或档案所在单位人事部出具）；

⑸原工作单位鉴定。 

2．材料审验合格后，到基地领取《商调函》及《市内干部调动审查表》两份，《审查表》由档案所在单位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后装入档案。

3．将档案、组织关系转交基地，行政、工资、社保关系转向用人单位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港产学研基地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OO四年三月三日

